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396號

原      告  聚泰環保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文東  

訴訟代理人  洪誌鎮  

            張朝富  

            梁勝賢  

            張峰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翰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昌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8,861元，及自民國109年8月3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5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3,75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8,861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8,588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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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

布之不織布材料(下稱內層布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新臺

幣(下同)189元(含稅，下同)(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已

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

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其中第2筆，因被告

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由原

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約定轉為

預付貨款，是被告仍應交付價值4,158,000元之內層布料。

　㈡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

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材料(下稱其

他布料)替代(合稱系爭口罩布料)，被告迄至111年6月21日

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

出貨，被告尚欠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另被告銷售系

爭口罩布料予原告時，售價即已加計5%之營業稅，依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被告應開立發

票予原告，然被告已交付之系爭口罩布料中，就附表編號1

5、16貨物價值3,540,343元應稅系爭口罩布料部分未開立發

票，違反兩造買賣契約中之出賣人附隨義務，致原告無憑證

得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受有多繳納進項稅額之損害16

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

588元】。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

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計算式：178,86

1元÷189元=946.35(算至小數點第2位)】，逾期應返還178,8

61元貨款，及開立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惟被告置之不

理。爰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

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

元，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

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原告於109年7月起向被告訂購口罩布料，被告也

陸續交貨，惟原告因疫情關係需求大增，增加採購訂單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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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信用證付款。被告當時因市場材料短缺，而以另一材質

口罩布料(ES)提供原告，惟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後由原

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下稱系爭折讓金)之折讓單

予被告，並就系爭折讓金部分改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

及G000-000000000(下稱系爭採購單號)之定金，其餘貨款以

信用證支付，被告交貨後即可憑發票向銀行押匯取款。被告

於109年8、9、10月陸續出貨，原告起初未就品質提出異

議，並催促盡快交付系爭採購單號布料，時隔數月才反應品

質問題而拒絕收貨，致被告受有備貨損失，被告向原告提出

需補償稅金予被告始同意開立相應之發票，惟為原告所拒

絕。系爭折讓金係被告採購系爭採購單號材料之擔保金(即

定金)，並非原告所主張之預付款，且被告已開立附表編號

2、3、4(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

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國稅局人員也告知應由兩

造私下協商處理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偕同兩造整理本件不爭執事實及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

91-294頁)：

　㈠不爭執事實：　　　 　 

　⒈原告於附表所示之時間(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

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189元

(含稅)。其中附表編號1、5至14部分，兩造均已完成付款、

交貨及開立發票，非本案爭點，同意不予主張及爭執。

　⒉原告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

0,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被告交付價值

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

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其他材料替代，被告再出貨

價值1,959,193元之內層布料及價值176,531元之其他布料，

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

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

　⒊就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部分，原告

已於109年8月13日付款1,890,000元，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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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就不足布料部分由

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

　⒋被告有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合計為3,540,343元(計

算式：14,466,658+2,073,685=3,540,343)之系爭口罩布

料，但未開立發票予原告。

　⒌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

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

款，及應交付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

　⒍被告已交付附表編號15、16之3,540,343元口罩布料價值，

扣除營業稅後為3,371,755元。　　

　㈡爭點：

　⒈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部分，係轉為違約定金(如

原告契約不履行損害賠償之擔保)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

之預付貨款？　　　　

　⒉原告得否一部解除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未開立發票，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

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168,588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折讓金係擔保被告損害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

布料之預付貨款？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能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

為推定，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

會之理性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

果，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契約訂立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

上習慣及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探

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並從契約主要

目的及經濟價值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⒉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係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不符

合系爭口罩布料之品質，而合意由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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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為1,451,204元作為預付款等語，業據原告提出折讓單

為證(見本院卷第245頁圖1)，被告就兩造原約定採購之口罩

布料為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因其交付之布料未為原告

採用，協議後始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等情

固不爭執，惟否認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則兩造就系爭折

讓金究轉為系爭採購單號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

料之預付貨款有爭執，應視兩造於開立系爭折讓單時之真意

及給付目的為斷。查被告於本院陳稱：「定金」的意思讓我

可以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 號、G000-000000000 號的

材料讓我去執行這些採購的合約，給我的保障作為貨款的一

部分，剩餘貨款原告後續也要給付；如沒有提出合於雙方約

定品質之布料，雙方沒有約定應該退回款項或轉為違約金等

語(見本院卷第255頁)，可見兩造並無約定系爭折讓金於任

一方違約時應予沒收或作為損害賠償之一部份；且被告亦自

陳：剛開始交付之口罩布料都沒有問題，後來大量出貨後，

客戶反應布料不吸水、起毛的問題，我在109年12月要出

貨，就無法出，我欲與原告討論能讓我有補救的機會，但原

物料從已從180元降140元左右，所以原告不再跟我討論，我

就沒有辦法與其商討其他方案；當時原物料很缺，我已經訂

貨，但我不知道那批貨不能用，疫情過後一年後，原告才跟

我說要口罩布料，告知有一筆預付款3百多萬在我這裡要我

交貨，我之後有陸續用其他布料交貨，我交了十幾噸貨等語

(見本院卷第256、289頁)，可徵被告所交付之口罩布料確有

不吸水、起毛等問題，堪認有不合於系爭口罩布料應有之品

質，兩造方協議開立系爭折讓單，並非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

由而開立，被告復未具體提出原告有何違約之情事，已難認

原告有何可歸責事由而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則被告辯稱系爭

折讓金經兩造合意作為違約定金，應作為被告之損害擔保金

一節，並無憑據。再者，被告陳稱：原告跟我說剩餘的部分

轉為預付款，因為原告有付錢給我，我們後來協議轉為另外

一筆訂單的預付款，我後來出貨的規格都是200MM等語(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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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288頁)；原告曾於109年8月5日付款378,000元採購N9

5口罩布料，但後來未出貨，這筆轉為貨款訂金的一部分等

語(見本院卷第290頁)；又兩造交易過程中，被告於109年11

月17日開立發票號碼GD00000000號發票金額543,626元中，

原告亦開立折讓金額為4,762元之折讓單，係因被告提供三

個顏色的外層布的數量不足，才開了這筆折讓單，原告後來

又請被告補貨，被告就只好補給原告等語，亦為被告陳述明

確(見本院卷第289、290頁)，並有被告開立之發票明細、發

票及原告折讓單、傳真可憑(見本院卷第205、219頁、第245

頁圖2、第295頁)，是自兩造之交易情形觀察，確有將原告

已付之款項及折讓金轉為他筆採購單之一部貨款等情況。此

外，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之後，被告仍持續出貨，至111年6

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有出

貨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83頁)，僅餘價值178,861元布

料未交付，若如被告所稱，系爭折讓金轉為被告損害賠償

金，被告卻於原告未持續付款之情形下，仍交付附表編號1

5、16貨物價值為3,540,343元之系爭口罩布料，亦有違常

情。是從兩造之交易習慣及被告出貨情形，原告主張系爭折

讓金轉為預付款一節，應信為真實。被告雖堅稱係擔保其損

害之定金，然被告亦坦認係下批貨款之一部分，應係對定金

之性質理解錯誤，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能就其所辯舉

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㈡原告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部分：

　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契約解除

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

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為民法第2

54條、第259條第2款及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固無

一部清償之權利，惟除依當事人之意思、給付之性質或債務

之本旨，必須全部為整體給付外，如債務人為一部給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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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受領者，尚非不生一部清償之效力。則其餘部分，如

債務人遲延履行者，債權人於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被拒

時，得僅就該部分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8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

4頁)，然本件被告僅交付價值3,979,139元之口罩布料，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第二點)，並同意未交付布料部

分以每公斤價格189元計算(見本院卷第291頁)，依此標準換

算，尚有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遲未出貨，是被告

顯已給付遲延。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

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有律師函及

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35頁)，被告經原告定期催

告，仍拒不給付，則原告就被告946.35公斤遲延交付部分為

一部解除，依上開說明，並無不可，則原告就被告上開遲延

交付部分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解除契約

(見本院卷第15頁)，即屬合法。該部分契約暨經解除，被告

受領178,861元布料貨款，依民法第259條即負有返還之義

務；又被告受領之貨款為金錢，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

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而被告受領最後一筆貨款

時間為109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78,861元布料

貨款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

588元部分：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

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

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

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給付

不合債之本旨或債務人違反債之關係上之附隨義務。所謂附

隨義務，係指主給付義務外，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人

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基於誠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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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照顧、通知、保護、協力及保守秘

密等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

項義務，應負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

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

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另

對外會計事項，應取得外來憑證或給與他人憑證，此觀所得

稅法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2條規定可

明。而營利事業者開立之統一發票，乃係營利事業者之經營

事業之外來憑證之一種，其開立與否，涉及取得憑證者之營

利事業所得之計算與認定，亦涉及給與憑證者之營業額之認

定與計算，此在訂有契約之營利事業者間具有上開財產利益

之利害關係，乃係履約中保護契約當事人財產利益、給付利

益之重要事項，故統一發票之開立，應屬契約之附隨義務，

契約一方若有未盡者，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

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

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

票。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營

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

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

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32條第1、2、3項定有

明文。而被告並非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依上開規定，被

告依約有履行開立統一發票之附隨義務。查原告確有向稅捐

主管機關揭露無法取得憑證之成本3,363,370元(未稅)(計算

式：1,445,632元+1,917,738元=3,363,370元)，有其提出之

110及111年度蓋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

申報收件章」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67、233

頁)，與原告主張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

額3,540,343元(含稅)之數額相當，金額雖有些微差異，原

告表示係因會計申報成本時誤計單價所致(見本院卷第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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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審視兩造陳述，兩造採購之規格及單價確有更迭

(見本院卷第288頁)，如以不同單價計算，計算出之成本自

會變動，且原告自行申報之進項憑證成本較低，應納之稅額

反而較多，衡情應無刻意低價虛報成本之理，則原告前揭所

述不無可信之處，且被告自承未開立發票與原告共計3,540,

343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原告因被告未開立統一發票致

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

致其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

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等情屬實，堪可採

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

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即屬有據。

　⒊被告雖辯稱其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

0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云云，然原告已

付貨款4,158,000元扣除解除契約部分即價值178,861元布料

後，被告應交付發票金額3,979,139元之進項憑證(計算式：

4,158,000元-178,861元=3,979,139元)，惟被告僅交付發票

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附表編號1、5至14非本件爭點，不

在本件審理範圍，不予計入)，顯有不足，且原告亦已開立

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轉為後續貨款之

一部分，被告亦已出貨附表編號15、16之口罩布料，即屬另

一採購契約，即應重新開立等值之進項憑證，是被告前揭所

辯，顯屬無稽，並不足採。

　⒋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168,588元，係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請求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45頁)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

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

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

8,861元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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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及

自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附表：
編

號

被告已開立之

發票號碼

發票日期

(民國)

含稅金額

(新台幣/元)

原告付款時間 原告主張之付款及證明 被告意見

1 CP00000000 109/8/22 948,024 109/7/14、

109/9/21

已以轉帳、匯款付款

(原證4-1第1筆轉帳、

原證4-2圖1)

不爭執

2 　

CP00000000

　

　

109/8/26

　

　

1,890,000

　

109/8/05 原告預付貨款378,000

元(原證4-1第2筆轉帳)

不爭執

3 109/8/13 已以轉帳付款(原證4-1

第3筆轉帳)

不爭執

　 折讓金額1,451,204元

(原證4-3圖1)

折讓金額1,451,204

元，轉換為採購單

號 G000-000000000

及 G000-000000000

之定金

4 109/8/31 原告預付貨款1,890,00

0元(原證4-2圖2)

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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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J00000000 109/9/2 1,039,500 109/9/17、

109/9/29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

(109/9/17信用狀1,79

5,500元、109/9/29信

用狀1,710,601元)】

不爭執

6 EJ00000000 109/9/10 756,000

7 EJ00000000 109/9/16 1,710,601

8 EJ00000000 109/10/7 1,949,214 109/10/1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12信用狀1,94

9,214元)】

不爭執

9 EJ00000000 109/10/21 2,087,316 109/10/2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22信用狀2,08

7,316元)】

不爭執

10 EJ00000000 109/10/22 233,562 109/11/09 已以匯款付款(原證4-2

圖3)

不爭執

11 GD00000000 109/11/01 1,039,500 109/11/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1/10信用狀1,03

9,500元)】

不爭執

12 GD00000000 109/11/01 2,499,903 109/12/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10

9/12/10信用狀2,499,9

03元)】

不爭執

13 GD00000000 109/11/17 543,626 　 折讓金額4,762元

(原證4-3圖2)

不爭執

14 GD00000000 109/11/17 33,217 109/11/16、

110/1/04

扣除上一行之折讓金額

後，已以匯款付款(

原證4-2圖4、圖5)

不爭執

15 被告出貨明細

如本院卷第81

頁，但未開發

票

　 1,466,658(未

稅金額為1,39

6,817)

　 自編號2、3、4之預付

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

卷第81頁)，前已開

立發票號碼CP00000

000號發票金額1,89

0,000元之發票予原

告，而未再開立發

票

16 被告出貨明細

如本院卷第83

頁，但未開發

票

　 2,073,685(未

稅金額為1,97

4,938)

　 自編號2、3、4之預付

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

卷第83頁)，前已開

立發票號碼CP00000

000號發票金額1,89

0,000元之發票予原

告，而未再開立發

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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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396號
原      告  聚泰環保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文東  
訴訟代理人  洪誌鎮  
            張朝富  
            梁勝賢  
            張峰修  






被      告  翰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昌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8,861元，及自民國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5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5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8,8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8,5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下稱內層布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新臺幣(下同)189元(含稅，下同)(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已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其中第2筆，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約定轉為預付貨款，是被告仍應交付價值4,158,000元之內層布料。
　㈡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材料(下稱其他布料)替代(合稱系爭口罩布料)，被告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被告尚欠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另被告銷售系爭口罩布料予原告時，售價即已加計5%之營業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被告應開立發票予原告，然被告已交付之系爭口罩布料中，就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3,540,343元應稅系爭口罩布料部分未開立發票，違反兩造買賣契約中之出賣人附隨義務，致原告無憑證得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受有多繳納進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計算式：178,861元÷189元=946.35(算至小數點第2位)】，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及開立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惟被告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原告於109年7月起向被告訂購口罩布料，被告也陸續交貨，惟原告因疫情關係需求大增，增加採購訂單及增加以信用證付款。被告當時因市場材料短缺，而以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提供原告，惟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後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下稱系爭折讓金)之折讓單予被告，並就系爭折讓金部分改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及G000-000000000(下稱系爭採購單號)之定金，其餘貨款以信用證支付，被告交貨後即可憑發票向銀行押匯取款。被告於109年8、9、10月陸續出貨，原告起初未就品質提出異議，並催促盡快交付系爭採購單號布料，時隔數月才反應品質問題而拒絕收貨，致被告受有備貨損失，被告向原告提出需補償稅金予被告始同意開立相應之發票，惟為原告所拒絕。系爭折讓金係被告採購系爭採購單號材料之擔保金(即定金)，並非原告所主張之預付款，且被告已開立附表編號2、3、4(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國稅局人員也告知應由兩造私下協商處理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偕同兩造整理本件不爭執事實及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91-294頁)：
　㈠不爭執事實：　　　 　 
　⒈原告於附表所示之時間(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189元(含稅)。其中附表編號1、5至14部分，兩造均已完成付款、交貨及開立發票，非本案爭點，同意不予主張及爭執。
　⒉原告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其他材料替代，被告再出貨價值1,959,193元之內層布料及價值176,531元之其他布料，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
　⒊就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部分，原告已於109年8月13日付款1,890,000元，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就不足布料部分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
　⒋被告有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合計為3,540,343元(計算式：14,466,658+2,073,685=3,540,343)之系爭口罩布料，但未開立發票予原告。
　⒌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及應交付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
　⒍被告已交付附表編號15、16之3,540,343元口罩布料價值，扣除營業稅後為3,371,755元。　　
　㈡爭點：
　⒈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部分，係轉為違約定金(如原告契約不履行損害賠償之擔保)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　　　　
　⒉原告得否一部解除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未開立發票，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168,588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折讓金係擔保被告損害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能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定，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契約訂立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習慣及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探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並從契約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⒉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係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不符合系爭口罩布料之品質，而合意由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作為預付款等語，業據原告提出折讓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45頁圖1)，被告就兩造原約定採購之口罩布料為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因其交付之布料未為原告採用，協議後始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等情固不爭執，惟否認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則兩造就系爭折讓金究轉為系爭採購單號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有爭執，應視兩造於開立系爭折讓單時之真意及給付目的為斷。查被告於本院陳稱：「定金」的意思讓我可以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 號、G000-000000000 號的材料讓我去執行這些採購的合約，給我的保障作為貨款的一部分，剩餘貨款原告後續也要給付；如沒有提出合於雙方約定品質之布料，雙方沒有約定應該退回款項或轉為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可見兩造並無約定系爭折讓金於任一方違約時應予沒收或作為損害賠償之一部份；且被告亦自陳：剛開始交付之口罩布料都沒有問題，後來大量出貨後，客戶反應布料不吸水、起毛的問題，我在109年12月要出貨，就無法出，我欲與原告討論能讓我有補救的機會，但原物料從已從180元降140元左右，所以原告不再跟我討論，我就沒有辦法與其商討其他方案；當時原物料很缺，我已經訂貨，但我不知道那批貨不能用，疫情過後一年後，原告才跟我說要口罩布料，告知有一筆預付款3百多萬在我這裡要我交貨，我之後有陸續用其他布料交貨，我交了十幾噸貨等語(見本院卷第256、289頁)，可徵被告所交付之口罩布料確有不吸水、起毛等問題，堪認有不合於系爭口罩布料應有之品質，兩造方協議開立系爭折讓單，並非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開立，被告復未具體提出原告有何違約之情事，已難認原告有何可歸責事由而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則被告辯稱系爭折讓金經兩造合意作為違約定金，應作為被告之損害擔保金一節，並無憑據。再者，被告陳稱：原告跟我說剩餘的部分轉為預付款，因為原告有付錢給我，我們後來協議轉為另外一筆訂單的預付款，我後來出貨的規格都是200MM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原告曾於109年8月5日付款378,000元採購N95口罩布料，但後來未出貨，這筆轉為貨款訂金的一部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90頁)；又兩造交易過程中，被告於109年11月17日開立發票號碼GD00000000號發票金額543,626元中，原告亦開立折讓金額為4,762元之折讓單，係因被告提供三個顏色的外層布的數量不足，才開了這筆折讓單，原告後來又請被告補貨，被告就只好補給原告等語，亦為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89、290頁)，並有被告開立之發票明細、發票及原告折讓單、傳真可憑(見本院卷第205、219頁、第245頁圖2、第295頁)，是自兩造之交易情形觀察，確有將原告已付之款項及折讓金轉為他筆採購單之一部貨款等情況。此外，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之後，被告仍持續出貨，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有出貨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83頁)，僅餘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若如被告所稱，系爭折讓金轉為被告損害賠償金，被告卻於原告未持續付款之情形下，仍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為3,540,343元之系爭口罩布料，亦有違常情。是從兩造之交易習慣及被告出貨情形，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一節，應信為真實。被告雖堅稱係擔保其損害之定金，然被告亦坦認係下批貨款之一部分，應係對定金之性質理解錯誤，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能就其所辯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㈡原告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部分：
　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為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及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固無一部清償之權利，惟除依當事人之意思、給付之性質或債務之本旨，必須全部為整體給付外，如債務人為一部給付，經債權人受領者，尚非不生一部清償之效力。則其餘部分，如債務人遲延履行者，債權人於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被拒時，得僅就該部分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8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頁)，然本件被告僅交付價值3,979,139元之口罩布料，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第二點)，並同意未交付布料部分以每公斤價格189元計算(見本院卷第291頁)，依此標準換算，尚有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遲未出貨，是被告顯已給付遲延。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有律師函及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35頁)，被告經原告定期催告，仍拒不給付，則原告就被告946.35公斤遲延交付部分為一部解除，依上開說明，並無不可，則原告就被告上開遲延交付部分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解除契約(見本院卷第15頁)，即屬合法。該部分契約暨經解除，被告受領178,861元布料貨款，依民法第259條即負有返還之義務；又被告受領之貨款為金錢，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而被告受領最後一筆貨款時間為109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78,861元布料貨款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部分：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給付不合債之本旨或債務人違反債之關係上之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係指主給付義務外，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基於誠信原則，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照顧、通知、保護、協力及保守秘密等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應負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另對外會計事項，應取得外來憑證或給與他人憑證，此觀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2條規定可明。而營利事業者開立之統一發票，乃係營利事業者之經營事業之外來憑證之一種，其開立與否，涉及取得憑證者之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與認定，亦涉及給與憑證者之營業額之認定與計算，此在訂有契約之營利事業者間具有上開財產利益之利害關係，乃係履約中保護契約當事人財產利益、給付利益之重要事項，故統一發票之開立，應屬契約之附隨義務，契約一方若有未盡者，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32條第1、2、3項定有明文。而被告並非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依上開規定，被告依約有履行開立統一發票之附隨義務。查原告確有向稅捐主管機關揭露無法取得憑證之成本3,363,370元(未稅)(計算式：1,445,632元+1,917,738元=3,363,370元)，有其提出之110及111年度蓋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申報收件章」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67、233頁)，與原告主張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含稅)之數額相當，金額雖有些微差異，原告表示係因會計申報成本時誤計單價所致(見本院卷第290頁)，本院審視兩造陳述，兩造採購之規格及單價確有更迭(見本院卷第288頁)，如以不同單價計算，計算出之成本自會變動，且原告自行申報之進項憑證成本較低，應納之稅額反而較多，衡情應無刻意低價虛報成本之理，則原告前揭所述不無可信之處，且被告自承未開立發票與原告共計3,540,343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原告因被告未開立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致其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等情屬實，堪可採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即屬有據。
　⒊被告雖辯稱其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云云，然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扣除解除契約部分即價值178,861元布料後，被告應交付發票金額3,979,139元之進項憑證(計算式：4,158,000元-178,861元=3,979,139元)，惟被告僅交付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附表編號1、5至14非本件爭點，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不予計入)，顯有不足，且原告亦已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轉為後續貨款之一部分，被告亦已出貨附表編號15、16之口罩布料，即屬另一採購契約，即應重新開立等值之進項憑證，是被告前揭所辯，顯屬無稽，並不足採。
　⒋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168,588元，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4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及自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附表：
		編號

		被告已開立之發票號碼



		發票日期
(民國)

		含稅金額
(新台幣/元)

		原告付款時間

		原告主張之付款及證明

		被告意見





		1

		CP00000000

		109/8/22

		948,024

		109/7/14、
109/9/21

		已以轉帳、匯款付款(原證4-1第1筆轉帳、原證4-2圖1)

		不爭執



		2

		　










CP00000000
　

		　










109/8/26
　

		　










1,890,000
　

		109/8/05

		原告預付貨款378,000元(原證4-1第2筆轉帳)

		不爭執



		3

		


		


		


		109/8/13

		已以轉帳付款(原證4-1第3筆轉帳)

		不爭執



		


		


		


		


		　

		折讓金額1,451,204元(原證4-3圖1)

		折讓金額1,451,204元，轉換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及G000-000000000之定金









		4

		


		


		


		109/8/31

		原告預付貨款1,890,000元(原證4-2圖2)

		不爭執



		5

		EJ00000000

		109/9/2

		1,039,500

		109/9/17、
109/9/29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原證4-4圖1
(109/9/17信用狀1,795,500元、109/9/29信用狀1,710,601元)】

		不爭執



		6

		EJ00000000

		109/9/10

		756,000

		


		


		




		7

		EJ00000000

		109/9/16

		1,710,601

		


		


		




		8

		EJ00000000

		109/10/7

		1,949,214

		109/10/1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12信用狀1,949,214元)】

		不爭執



		9

		EJ00000000

		109/10/21

		2,087,316

		109/10/2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22信用狀2,087,316元)】

		不爭執



		10

		EJ00000000

		109/10/22

		233,562

		109/11/09

		已以匯款付款(原證4-2圖3)

		不爭執



		11

		GD00000000

		109/11/01

		1,039,500

		109/11/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1/10信用狀1,039,500元)】

		不爭執



		12

		GD00000000

		109/11/01

		2,499,903

		109/12/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109/12/10信用狀2,499,903元)】

		不爭執



		13

		GD00000000

		109/11/17

		543,626

		　

		折讓金額4,762元
(原證4-3圖2)

		不爭執



		14

		GD00000000

		109/11/17

		33,217

		109/11/16、
110/1/04

		扣除上一行之折讓金額後，已以匯款付款(
原證4-2圖4、圖5)

		不爭執



		15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1頁，但未開發票

		　

		1,466,658(未稅金額為1,396,817)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1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16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3頁，但未開發票

		　

		2,073,685(未稅金額為1,974,938)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3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396號
原      告  聚泰環保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文東  
訴訟代理人  洪誌鎮  
            張朝富  
            梁勝賢  
            張峰修  



被      告  翰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昌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8,861元，及自民國109年8月3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5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
5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8,861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8,588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
    布之不織布材料(下稱內層布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新臺
    幣(下同)189元(含稅，下同)(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已
    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
    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其中第2筆，因被告
    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由原
    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約定轉為
    預付貨款，是被告仍應交付價值4,158,000元之內層布料。
　㈡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材料(下稱其他布料)替代(合稱系爭口罩布料)，被告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被告尚欠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另被告銷售系爭口罩布料予原告時，售價即已加計5%之營業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被告應開立發票予原告，然被告已交付之系爭口罩布料中，就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3,540,343元應稅系爭口罩布料部分未開立發票，違反兩造買賣契約中之出賣人附隨義務，致原告無憑證得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受有多繳納進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計算式：178,861元÷189元=946.35(算至小數點第2位)】，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及開立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惟被告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原告於109年7月起向被告訂購口罩布料，被告也
    陸續交貨，惟原告因疫情關係需求大增，增加採購訂單及增
    加以信用證付款。被告當時因市場材料短缺，而以另一材質
    口罩布料(ES)提供原告，惟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後由原
    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下稱系爭折讓金)之折讓單
    予被告，並就系爭折讓金部分改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
    及G000-000000000(下稱系爭採購單號)之定金，其餘貨款以
    信用證支付，被告交貨後即可憑發票向銀行押匯取款。被告
    於109年8、9、10月陸續出貨，原告起初未就品質提出異議
    ，並催促盡快交付系爭採購單號布料，時隔數月才反應品質
    問題而拒絕收貨，致被告受有備貨損失，被告向原告提出需
    補償稅金予被告始同意開立相應之發票，惟為原告所拒絕。
    系爭折讓金係被告採購系爭採購單號材料之擔保金(即定金)
    ，並非原告所主張之預付款，且被告已開立附表編號2、3、
    4(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
    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國稅局人員也告知應由兩造私下
    協商處理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偕同兩造整理本件不爭執事實及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
    91-294頁)：
　㈠不爭執事實：　　　 　 
　⒈原告於附表所示之時間(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
    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189元(
    含稅)。其中附表編號1、5至14部分，兩造均已完成付款、
    交貨及開立發票，非本案爭點，同意不予主張及爭執。
　⒉原告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
    ,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被告交付價值1,
    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
    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其他材料替代，被告再出貨價
    值1,959,193元之內層布料及價值176,531元之其他布料，迄
    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
    料，其後即未再出貨。
　⒊就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部分，原告已
    於109年8月13日付款1,890,000元，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
    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就不足布料部分由原
    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
　⒋被告有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合計為3,540,343元(計
    算式：14,466,658+2,073,685=3,540,343)之系爭口罩布料
    ，但未開立發票予原告。
　⒌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
    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
    ，及應交付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
　⒍被告已交付附表編號15、16之3,540,343元口罩布料價值，扣
    除營業稅後為3,371,755元。　　
　㈡爭點：
　⒈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部分，係轉為違約定金(如
    原告契約不履行損害賠償之擔保)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
    之預付貨款？　　　　
　⒉原告得否一部解除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未開立發票，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
    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168,588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折讓金係擔保被告損害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
    布料之預付貨款？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能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
    為推定，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
    會之理性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
    果，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契約訂立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
    上習慣及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探求
    ，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並從契約主要目
    的及經濟價值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⒉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係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不符
    合系爭口罩布料之品質，而合意由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折讓
    金額為1,451,204元作為預付款等語，業據原告提出折讓單
    為證(見本院卷第245頁圖1)，被告就兩造原約定採購之口罩
    布料為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因其交付之布料未為原告
    採用，協議後始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等情
    固不爭執，惟否認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則兩造就系爭折
    讓金究轉為系爭採購單號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
    料之預付貨款有爭執，應視兩造於開立系爭折讓單時之真意
    及給付目的為斷。查被告於本院陳稱：「定金」的意思讓我
    可以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 號、G000-000000000 號的
    材料讓我去執行這些採購的合約，給我的保障作為貨款的一
    部分，剩餘貨款原告後續也要給付；如沒有提出合於雙方約
    定品質之布料，雙方沒有約定應該退回款項或轉為違約金等
    語(見本院卷第255頁)，可見兩造並無約定系爭折讓金於任
    一方違約時應予沒收或作為損害賠償之一部份；且被告亦自
    陳：剛開始交付之口罩布料都沒有問題，後來大量出貨後，
    客戶反應布料不吸水、起毛的問題，我在109年12月要出貨
    ，就無法出，我欲與原告討論能讓我有補救的機會，但原物
    料從已從180元降140元左右，所以原告不再跟我討論，我就
    沒有辦法與其商討其他方案；當時原物料很缺，我已經訂貨
    ，但我不知道那批貨不能用，疫情過後一年後，原告才跟我
    說要口罩布料，告知有一筆預付款3百多萬在我這裡要我交
    貨，我之後有陸續用其他布料交貨，我交了十幾噸貨等語(
    見本院卷第256、289頁)，可徵被告所交付之口罩布料確有
    不吸水、起毛等問題，堪認有不合於系爭口罩布料應有之品
    質，兩造方協議開立系爭折讓單，並非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
    由而開立，被告復未具體提出原告有何違約之情事，已難認
    原告有何可歸責事由而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則被告辯稱系爭
    折讓金經兩造合意作為違約定金，應作為被告之損害擔保金
    一節，並無憑據。再者，被告陳稱：原告跟我說剩餘的部分
    轉為預付款，因為原告有付錢給我，我們後來協議轉為另外
    一筆訂單的預付款，我後來出貨的規格都是200MM等語(見本
    院卷第288頁)；原告曾於109年8月5日付款378,000元採購N9
    5口罩布料，但後來未出貨，這筆轉為貨款訂金的一部分等
    語(見本院卷第290頁)；又兩造交易過程中，被告於109年11
    月17日開立發票號碼GD00000000號發票金額543,626元中，
    原告亦開立折讓金額為4,762元之折讓單，係因被告提供三
    個顏色的外層布的數量不足，才開了這筆折讓單，原告後來
    又請被告補貨，被告就只好補給原告等語，亦為被告陳述明
    確(見本院卷第289、290頁)，並有被告開立之發票明細、發
    票及原告折讓單、傳真可憑(見本院卷第205、219頁、第245
    頁圖2、第295頁)，是自兩造之交易情形觀察，確有將原告
    已付之款項及折讓金轉為他筆採購單之一部貨款等情況。此
    外，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之後，被告仍持續出貨，至111年6
    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有出
    貨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83頁)，僅餘價值178,861元布
    料未交付，若如被告所稱，系爭折讓金轉為被告損害賠償金
    ，被告卻於原告未持續付款之情形下，仍交付附表編號15、
    16貨物價值為3,540,343元之系爭口罩布料，亦有違常情。
    是從兩造之交易習慣及被告出貨情形，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
    轉為預付款一節，應信為真實。被告雖堅稱係擔保其損害之
    定金，然被告亦坦認係下批貨款之一部分，應係對定金之性
    質理解錯誤，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能就其所辯舉證以
    實其說，自難採信。　
　㈡原告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部分：
　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契約解除
    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
    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為民法第2
    54條、第259條第2款及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固無
    一部清償之權利，惟除依當事人之意思、給付之性質或債務
    之本旨，必須全部為整體給付外，如債務人為一部給付，經
    債權人受領者，尚非不生一部清償之效力。則其餘部分，如
    債務人遲延履行者，債權人於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被拒
    時，得僅就該部分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8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
    頁)，然本件被告僅交付價值3,979,139元之口罩布料，為被
    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第二點)，並同意未交付布料部分
    以每公斤價格189元計算(見本院卷第291頁)，依此標準換算
    ，尚有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遲未出貨，是被告顯
    已給付遲延。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
    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有律師函及回
    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35頁)，被告經原告定期催告，
    仍拒不給付，則原告就被告946.35公斤遲延交付部分為一部
    解除，依上開說明，並無不可，則原告就被告上開遲延交付
    部分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解除契約(見
    本院卷第15頁)，即屬合法。該部分契約暨經解除，被告受
    領178,861元布料貨款，依民法第259條即負有返還之義務；
    又被告受領之貨款為金錢，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應附
    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而被告受領最後一筆貨款時間
    為109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78,861元布料貨款
    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即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
    88元部分：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
    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
    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
    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給付
    不合債之本旨或債務人違反債之關係上之附隨義務。所謂附
    隨義務，係指主給付義務外，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人
    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基於誠信原則
    ，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照顧、通知、保護、協力及保守秘密
    等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
    義務，應負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任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
    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另對
    外會計事項，應取得外來憑證或給與他人憑證，此觀所得稅
    法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2條規定可明
    。而營利事業者開立之統一發票，乃係營利事業者之經營事
    業之外來憑證之一種，其開立與否，涉及取得憑證者之營利
    事業所得之計算與認定，亦涉及給與憑證者之營業額之認定
    與計算，此在訂有契約之營利事業者間具有上開財產利益之
    利害關係，乃係履約中保護契約當事人財產利益、給付利益
    之重要事項，故統一發票之開立，應屬契約之附隨義務，契
    約一方若有未盡者，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32條第1、2、3項定有明文。而被告並非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依上開規定，被告依約有履行開立統一發票之附隨義務。查原告確有向稅捐主管機關揭露無法取得憑證之成本3,363,370元(未稅)(計算式：1,445,632元+1,917,738元=3,363,370元)，有其提出之110及111年度蓋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申報收件章」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67、233頁)，與原告主張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含稅)之數額相當，金額雖有些微差異，原告表示係因會計申報成本時誤計單價所致(見本院卷第290頁)，本院審視兩造陳述，兩造採購之規格及單價確有更迭(見本院卷第288頁)，如以不同單價計算，計算出之成本自會變動，且原告自行申報之進項憑證成本較低，應納之稅額反而較多，衡情應無刻意低價虛報成本之理，則原告前揭所述不無可信之處，且被告自承未開立發票與原告共計3,540,343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原告因被告未開立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致其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等情屬實，堪可採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即屬有據。
　⒊被告雖辯稱其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
    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云云，然原告已付
    貨款4,158,000元扣除解除契約部分即價值178,861元布料後
    ，被告應交付發票金額3,979,139元之進項憑證(計算式：4,
    158,000元-178,861元=3,979,139元)，惟被告僅交付發票金
    額1,890,000元之發票(附表編號1、5至14非本件爭點，不在
    本件審理範圍，不予計入)，顯有不足，且原告亦已開立折
    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轉為後續貨款之一
    部分，被告亦已出貨附表編號15、16之口罩布料，即屬另一
    採購契約，即應重新開立等值之進項憑證，是被告前揭所辯
    ，顯屬無稽，並不足採。
　⒋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168,588元，係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45頁)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
    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
    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
    8,861元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及
    自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附表：
編號 被告已開立之發票號碼  發票日期 (民國) 含稅金額 (新台幣/元) 原告付款時間 原告主張之付款及證明 被告意見  1 CP00000000 109/8/22 948,024 109/7/14、 109/9/21 已以轉帳、匯款付款(原證4-1第1筆轉帳、原證4-2圖1) 不爭執 2 　      CP00000000 　 　      109/8/26 　 　      1,890,000 　 109/8/05 原告預付貨款378,000元(原證4-1第2筆轉帳) 不爭執 3    109/8/13 已以轉帳付款(原證4-1第3筆轉帳) 不爭執     　 折讓金額1,451,204元(原證4-3圖1) 折讓金額1,451,204元，轉換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及G000-000000000之定金    4    109/8/31 原告預付貨款1,890,000元(原證4-2圖2) 不爭執 5 EJ00000000 109/9/2 1,039,500 109/9/17、 109/9/29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原證4-4圖1 (109/9/17信用狀1,795,500元、109/9/29信用狀1,710,601元)】 不爭執 6 EJ00000000 109/9/10 756,000    7 EJ00000000 109/9/16 1,710,601    8 EJ00000000 109/10/7 1,949,214 109/10/1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12信用狀1,949,214元)】 不爭執 9 EJ00000000 109/10/21 2,087,316 109/10/2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22信用狀2,087,316元)】 不爭執 10 EJ00000000 109/10/22 233,562 109/11/09 已以匯款付款(原證4-2圖3) 不爭執 11 GD00000000 109/11/01 1,039,500 109/11/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1/10信用狀1,039,500元)】 不爭執 12 GD00000000 109/11/01 2,499,903 109/12/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109/12/10信用狀2,499,903元)】 不爭執 13 GD00000000 109/11/17 543,626 　 折讓金額4,762元 (原證4-3圖2) 不爭執 14 GD00000000 109/11/17 33,217 109/11/16、 110/1/04 扣除上一行之折讓金額後，已以匯款付款( 原證4-2圖4、圖5) 不爭執 15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1頁，但未開發票 　 1,466,658(未稅金額為1,396,817)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1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16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3頁，但未開發票 　 2,073,685(未稅金額為1,974,938)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3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396號
原      告  聚泰環保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文東  
訴訟代理人  洪誌鎮  
            張朝富  
            梁勝賢  
            張峰修  






被      告  翰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昌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8,861元，及自民國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5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5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8,8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8,5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下稱內層布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新臺幣(下同)189元(含稅，下同)(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已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其中第2筆，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約定轉為預付貨款，是被告仍應交付價值4,158,000元之內層布料。
　㈡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材料(下稱其他布料)替代(合稱系爭口罩布料)，被告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被告尚欠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另被告銷售系爭口罩布料予原告時，售價即已加計5%之營業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被告應開立發票予原告，然被告已交付之系爭口罩布料中，就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3,540,343元應稅系爭口罩布料部分未開立發票，違反兩造買賣契約中之出賣人附隨義務，致原告無憑證得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受有多繳納進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計算式：178,861元÷189元=946.35(算至小數點第2位)】，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及開立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惟被告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原告於109年7月起向被告訂購口罩布料，被告也陸續交貨，惟原告因疫情關係需求大增，增加採購訂單及增加以信用證付款。被告當時因市場材料短缺，而以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提供原告，惟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後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下稱系爭折讓金)之折讓單予被告，並就系爭折讓金部分改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及G000-000000000(下稱系爭採購單號)之定金，其餘貨款以信用證支付，被告交貨後即可憑發票向銀行押匯取款。被告於109年8、9、10月陸續出貨，原告起初未就品質提出異議，並催促盡快交付系爭採購單號布料，時隔數月才反應品質問題而拒絕收貨，致被告受有備貨損失，被告向原告提出需補償稅金予被告始同意開立相應之發票，惟為原告所拒絕。系爭折讓金係被告採購系爭採購單號材料之擔保金(即定金)，並非原告所主張之預付款，且被告已開立附表編號2、3、4(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國稅局人員也告知應由兩造私下協商處理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偕同兩造整理本件不爭執事實及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91-294頁)：
　㈠不爭執事實：　　　 　 
　⒈原告於附表所示之時間(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189元(含稅)。其中附表編號1、5至14部分，兩造均已完成付款、交貨及開立發票，非本案爭點，同意不予主張及爭執。
　⒉原告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其他材料替代，被告再出貨價值1,959,193元之內層布料及價值176,531元之其他布料，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
　⒊就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部分，原告已於109年8月13日付款1,890,000元，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就不足布料部分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
　⒋被告有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合計為3,540,343元(計算式：14,466,658+2,073,685=3,540,343)之系爭口罩布料，但未開立發票予原告。
　⒌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及應交付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
　⒍被告已交付附表編號15、16之3,540,343元口罩布料價值，扣除營業稅後為3,371,755元。　　
　㈡爭點：
　⒈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部分，係轉為違約定金(如原告契約不履行損害賠償之擔保)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　　　　
　⒉原告得否一部解除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未開立發票，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168,588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折讓金係擔保被告損害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能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定，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契約訂立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習慣及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探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並從契約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⒉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係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不符合系爭口罩布料之品質，而合意由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作為預付款等語，業據原告提出折讓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45頁圖1)，被告就兩造原約定採購之口罩布料為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因其交付之布料未為原告採用，協議後始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等情固不爭執，惟否認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則兩造就系爭折讓金究轉為系爭採購單號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有爭執，應視兩造於開立系爭折讓單時之真意及給付目的為斷。查被告於本院陳稱：「定金」的意思讓我可以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 號、G000-000000000 號的材料讓我去執行這些採購的合約，給我的保障作為貨款的一部分，剩餘貨款原告後續也要給付；如沒有提出合於雙方約定品質之布料，雙方沒有約定應該退回款項或轉為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可見兩造並無約定系爭折讓金於任一方違約時應予沒收或作為損害賠償之一部份；且被告亦自陳：剛開始交付之口罩布料都沒有問題，後來大量出貨後，客戶反應布料不吸水、起毛的問題，我在109年12月要出貨，就無法出，我欲與原告討論能讓我有補救的機會，但原物料從已從180元降140元左右，所以原告不再跟我討論，我就沒有辦法與其商討其他方案；當時原物料很缺，我已經訂貨，但我不知道那批貨不能用，疫情過後一年後，原告才跟我說要口罩布料，告知有一筆預付款3百多萬在我這裡要我交貨，我之後有陸續用其他布料交貨，我交了十幾噸貨等語(見本院卷第256、289頁)，可徵被告所交付之口罩布料確有不吸水、起毛等問題，堪認有不合於系爭口罩布料應有之品質，兩造方協議開立系爭折讓單，並非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開立，被告復未具體提出原告有何違約之情事，已難認原告有何可歸責事由而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則被告辯稱系爭折讓金經兩造合意作為違約定金，應作為被告之損害擔保金一節，並無憑據。再者，被告陳稱：原告跟我說剩餘的部分轉為預付款，因為原告有付錢給我，我們後來協議轉為另外一筆訂單的預付款，我後來出貨的規格都是200MM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原告曾於109年8月5日付款378,000元採購N95口罩布料，但後來未出貨，這筆轉為貨款訂金的一部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90頁)；又兩造交易過程中，被告於109年11月17日開立發票號碼GD00000000號發票金額543,626元中，原告亦開立折讓金額為4,762元之折讓單，係因被告提供三個顏色的外層布的數量不足，才開了這筆折讓單，原告後來又請被告補貨，被告就只好補給原告等語，亦為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89、290頁)，並有被告開立之發票明細、發票及原告折讓單、傳真可憑(見本院卷第205、219頁、第245頁圖2、第295頁)，是自兩造之交易情形觀察，確有將原告已付之款項及折讓金轉為他筆採購單之一部貨款等情況。此外，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之後，被告仍持續出貨，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有出貨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83頁)，僅餘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若如被告所稱，系爭折讓金轉為被告損害賠償金，被告卻於原告未持續付款之情形下，仍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為3,540,343元之系爭口罩布料，亦有違常情。是從兩造之交易習慣及被告出貨情形，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一節，應信為真實。被告雖堅稱係擔保其損害之定金，然被告亦坦認係下批貨款之一部分，應係對定金之性質理解錯誤，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能就其所辯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㈡原告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部分：
　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為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及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固無一部清償之權利，惟除依當事人之意思、給付之性質或債務之本旨，必須全部為整體給付外，如債務人為一部給付，經債權人受領者，尚非不生一部清償之效力。則其餘部分，如債務人遲延履行者，債權人於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被拒時，得僅就該部分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8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頁)，然本件被告僅交付價值3,979,139元之口罩布料，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第二點)，並同意未交付布料部分以每公斤價格189元計算(見本院卷第291頁)，依此標準換算，尚有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遲未出貨，是被告顯已給付遲延。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有律師函及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35頁)，被告經原告定期催告，仍拒不給付，則原告就被告946.35公斤遲延交付部分為一部解除，依上開說明，並無不可，則原告就被告上開遲延交付部分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解除契約(見本院卷第15頁)，即屬合法。該部分契約暨經解除，被告受領178,861元布料貨款，依民法第259條即負有返還之義務；又被告受領之貨款為金錢，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而被告受領最後一筆貨款時間為109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78,861元布料貨款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部分：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給付不合債之本旨或債務人違反債之關係上之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係指主給付義務外，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基於誠信原則，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照顧、通知、保護、協力及保守秘密等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應負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另對外會計事項，應取得外來憑證或給與他人憑證，此觀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2條規定可明。而營利事業者開立之統一發票，乃係營利事業者之經營事業之外來憑證之一種，其開立與否，涉及取得憑證者之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與認定，亦涉及給與憑證者之營業額之認定與計算，此在訂有契約之營利事業者間具有上開財產利益之利害關係，乃係履約中保護契約當事人財產利益、給付利益之重要事項，故統一發票之開立，應屬契約之附隨義務，契約一方若有未盡者，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32條第1、2、3項定有明文。而被告並非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依上開規定，被告依約有履行開立統一發票之附隨義務。查原告確有向稅捐主管機關揭露無法取得憑證之成本3,363,370元(未稅)(計算式：1,445,632元+1,917,738元=3,363,370元)，有其提出之110及111年度蓋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申報收件章」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67、233頁)，與原告主張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含稅)之數額相當，金額雖有些微差異，原告表示係因會計申報成本時誤計單價所致(見本院卷第290頁)，本院審視兩造陳述，兩造採購之規格及單價確有更迭(見本院卷第288頁)，如以不同單價計算，計算出之成本自會變動，且原告自行申報之進項憑證成本較低，應納之稅額反而較多，衡情應無刻意低價虛報成本之理，則原告前揭所述不無可信之處，且被告自承未開立發票與原告共計3,540,343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原告因被告未開立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致其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等情屬實，堪可採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即屬有據。
　⒊被告雖辯稱其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云云，然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扣除解除契約部分即價值178,861元布料後，被告應交付發票金額3,979,139元之進項憑證(計算式：4,158,000元-178,861元=3,979,139元)，惟被告僅交付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附表編號1、5至14非本件爭點，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不予計入)，顯有不足，且原告亦已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轉為後續貨款之一部分，被告亦已出貨附表編號15、16之口罩布料，即屬另一採購契約，即應重新開立等值之進項憑證，是被告前揭所辯，顯屬無稽，並不足採。
　⒋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168,588元，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4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及自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附表：
		編號

		被告已開立之發票號碼



		發票日期
(民國)

		含稅金額
(新台幣/元)

		原告付款時間

		原告主張之付款及證明

		被告意見





		1

		CP00000000

		109/8/22

		948,024

		109/7/14、
109/9/21

		已以轉帳、匯款付款(原證4-1第1筆轉帳、原證4-2圖1)

		不爭執



		2

		　










CP00000000
　

		　










109/8/26
　

		　










1,890,000
　

		109/8/05

		原告預付貨款378,000元(原證4-1第2筆轉帳)

		不爭執



		3

		


		


		


		109/8/13

		已以轉帳付款(原證4-1第3筆轉帳)

		不爭執



		


		


		


		


		　

		折讓金額1,451,204元(原證4-3圖1)

		折讓金額1,451,204元，轉換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及G000-000000000之定金









		4

		


		


		


		109/8/31

		原告預付貨款1,890,000元(原證4-2圖2)

		不爭執



		5

		EJ00000000

		109/9/2

		1,039,500

		109/9/17、
109/9/29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原證4-4圖1
(109/9/17信用狀1,795,500元、109/9/29信用狀1,710,601元)】

		不爭執



		6

		EJ00000000

		109/9/10

		756,000

		


		


		




		7

		EJ00000000

		109/9/16

		1,710,601

		


		


		




		8

		EJ00000000

		109/10/7

		1,949,214

		109/10/1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12信用狀1,949,214元)】

		不爭執



		9

		EJ00000000

		109/10/21

		2,087,316

		109/10/2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22信用狀2,087,316元)】

		不爭執



		10

		EJ00000000

		109/10/22

		233,562

		109/11/09

		已以匯款付款(原證4-2圖3)

		不爭執



		11

		GD00000000

		109/11/01

		1,039,500

		109/11/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1/10信用狀1,039,500元)】

		不爭執



		12

		GD00000000

		109/11/01

		2,499,903

		109/12/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109/12/10信用狀2,499,903元)】

		不爭執



		13

		GD00000000

		109/11/17

		543,626

		　

		折讓金額4,762元
(原證4-3圖2)

		不爭執



		14

		GD00000000

		109/11/17

		33,217

		109/11/16、
110/1/04

		扣除上一行之折讓金額後，已以匯款付款(
原證4-2圖4、圖5)

		不爭執



		15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1頁，但未開發票

		　

		1,466,658(未稅金額為1,396,817)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1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16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3頁，但未開發票

		　

		2,073,685(未稅金額為1,974,938)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3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簡字第396號
原      告  聚泰環保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文東  
訴訟代理人  洪誌鎮  
            張朝富  
            梁勝賢  
            張峰修  



被      告  翰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昌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貨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8,861元，及自民國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8,588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75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8,8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8,5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下稱內層布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新臺幣(下同)189元(含稅，下同)(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已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其中第2筆，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約定轉為預付貨款，是被告仍應交付價值4,158,000元之內層布料。
　㈡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材料(下稱其他布料)替代(合稱系爭口罩布料)，被告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被告尚欠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另被告銷售系爭口罩布料予原告時，售價即已加計5%之營業稅，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被告應開立發票予原告，然被告已交付之系爭口罩布料中，就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3,540,343元應稅系爭口罩布料部分未開立發票，違反兩造買賣契約中之出賣人附隨義務，致原告無憑證得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受有多繳納進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計算式：178,861元÷189元=946.35(算至小數點第2位)】，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及開立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惟被告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等語。
　㈢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原告於109年7月起向被告訂購口罩布料，被告也陸續交貨，惟原告因疫情關係需求大增，增加採購訂單及增加以信用證付款。被告當時因市場材料短缺，而以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提供原告，惟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後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下稱系爭折讓金)之折讓單予被告，並就系爭折讓金部分改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及G000-000000000(下稱系爭採購單號)之定金，其餘貨款以信用證支付，被告交貨後即可憑發票向銀行押匯取款。被告於109年8、9、10月陸續出貨，原告起初未就品質提出異議，並催促盡快交付系爭採購單號布料，時隔數月才反應品質問題而拒絕收貨，致被告受有備貨損失，被告向原告提出需補償稅金予被告始同意開立相應之發票，惟為原告所拒絕。系爭折讓金係被告採購系爭採購單號材料之擔保金(即定金)，並非原告所主張之預付款，且被告已開立附表編號2、3、4(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國稅局人員也告知應由兩造私下協商處理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偕同兩造整理本件不爭執事實及爭點如下(見本院卷第291-294頁)：
　㈠不爭執事實：　　　 　 
　⒈原告於附表所示之時間(109年7月至110年1月間)向被告購買口罩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兩造約定每公斤價格189元(含稅)。其中附表編號1、5至14部分，兩造均已完成付款、交貨及開立發票，非本案爭點，同意不予主張及爭執。
　⒉原告於109年8月5日、13日、31日陸續付款378,000元、1,890,000元、1,890,000元，共計4,158,000元。被告交付價值1,843,595元之內層布料後，因供貨不足，徵得原告同意得改以彈性耳袋、外層防潑水布等其他材料替代，被告再出貨價值1,959,193元之內層布料及價值176,531元之其他布料，迄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其後即未再出貨。
　⒊就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部分，原告已於109年8月13日付款1,890,000元，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ES)未為原告採用，兩造協議就不足布料部分由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
　⒋被告有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合計為3,540,343元(計算式：14,466,658+2,073,685=3,540,343)之系爭口罩布料，但未開立發票予原告。
　⒌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逾期應返還178,861元貨款，及應交付已銷售口罩布料之發票。
　⒍被告已交付附表編號15、16之3,540,343元口罩布料價值，扣除營業稅後為3,371,755元。　　
　㈡爭點：
　⒈原告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部分，係轉為違約定金(如原告契約不履行損害賠償之擔保)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　　　　
　⒉原告得否一部解除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未開立發票，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請求被告賠償168,588元，有無理由？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折讓金係擔保被告損害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
　⒈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能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定，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契約訂立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習慣及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探求，藉以檢視解釋之結果是否符合公平正義，並從契約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為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⒉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係因被告交付之另一材質口罩布料不符合系爭口罩布料之品質，而合意由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作為預付款等語，業據原告提出折讓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45頁圖1)，被告就兩造原約定採購之口罩布料為內層親嘴布之不織布材料，因其交付之布料未為原告採用，協議後始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等情固不爭執，惟否認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則兩造就系爭折讓金究轉為系爭採購單號之違約定金或原告採購系爭口罩布料之預付貨款有爭執，應視兩造於開立系爭折讓單時之真意及給付目的為斷。查被告於本院陳稱：「定金」的意思讓我可以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 號、G000-000000000 號的材料讓我去執行這些採購的合約，給我的保障作為貨款的一部分，剩餘貨款原告後續也要給付；如沒有提出合於雙方約定品質之布料，雙方沒有約定應該退回款項或轉為違約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可見兩造並無約定系爭折讓金於任一方違約時應予沒收或作為損害賠償之一部份；且被告亦自陳：剛開始交付之口罩布料都沒有問題，後來大量出貨後，客戶反應布料不吸水、起毛的問題，我在109年12月要出貨，就無法出，我欲與原告討論能讓我有補救的機會，但原物料從已從180元降140元左右，所以原告不再跟我討論，我就沒有辦法與其商討其他方案；當時原物料很缺，我已經訂貨，但我不知道那批貨不能用，疫情過後一年後，原告才跟我說要口罩布料，告知有一筆預付款3百多萬在我這裡要我交貨，我之後有陸續用其他布料交貨，我交了十幾噸貨等語(見本院卷第256、289頁)，可徵被告所交付之口罩布料確有不吸水、起毛等問題，堪認有不合於系爭口罩布料應有之品質，兩造方協議開立系爭折讓單，並非因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開立，被告復未具體提出原告有何違約之情事，已難認原告有何可歸責事由而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則被告辯稱系爭折讓金經兩造合意作為違約定金，應作為被告之損害擔保金一節，並無憑據。再者，被告陳稱：原告跟我說剩餘的部分轉為預付款，因為原告有付錢給我，我們後來協議轉為另外一筆訂單的預付款，我後來出貨的規格都是200MM等語(見本院卷第288頁)；原告曾於109年8月5日付款378,000元採購N95口罩布料，但後來未出貨，這筆轉為貨款訂金的一部分等語(見本院卷第290頁)；又兩造交易過程中，被告於109年11月17日開立發票號碼GD00000000號發票金額543,626元中，原告亦開立折讓金額為4,762元之折讓單，係因被告提供三個顏色的外層布的數量不足，才開了這筆折讓單，原告後來又請被告補貨，被告就只好補給原告等語，亦為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89、290頁)，並有被告開立之發票明細、發票及原告折讓單、傳真可憑(見本院卷第205、219頁、第245頁圖2、第295頁)，是自兩造之交易情形觀察，確有將原告已付之款項及折讓金轉為他筆採購單之一部貨款等情況。此外，原告開立系爭折讓單之後，被告仍持續出貨，至111年6月21日止共已出貨價值3,979,139元之系爭口罩布料，有出貨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3-83頁)，僅餘價值178,861元布料未交付，若如被告所稱，系爭折讓金轉為被告損害賠償金，被告卻於原告未持續付款之情形下，仍交付附表編號15、16貨物價值為3,540,343元之系爭口罩布料，亦有違常情。是從兩造之交易習慣及被告出貨情形，原告主張系爭折讓金轉為預付款一節，應信為真實。被告雖堅稱係擔保其損害之定金，然被告亦坦認係下批貨款之一部分，應係對定金之性質理解錯誤，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能就其所辯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信。　
　㈡原告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部分：
　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為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及民法第203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固無一部清償之權利，惟除依當事人之意思、給付之性質或債務之本旨，必須全部為整體給付外，如債務人為一部給付，經債權人受領者，尚非不生一部清償之效力。則其餘部分，如債務人遲延履行者，債權人於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被拒時，得僅就該部分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82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54頁)，然本件被告僅交付價值3,979,139元之口罩布料，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實第二點)，並同意未交付布料部分以每公斤價格189元計算(見本院卷第291頁)，依此標準換算，尚有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遲未出貨，是被告顯已給付遲延。原告曾於113年6月20日間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催告被告限15日內交付口罩布料946.35公斤，有律師函及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35頁)，被告經原告定期催告，仍拒不給付，則原告就被告946.35公斤遲延交付部分為一部解除，依上開說明，並無不可，則原告就被告上開遲延交付部分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解除契約(見本院卷第15頁)，即屬合法。該部分契約暨經解除，被告受領178,861元布料貨款，依民法第259條即負有返還之義務；又被告受領之貨款為金錢，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而被告受領最後一筆貨款時間為109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78,861元布料貨款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部分：
　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第1、2項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提出給付不合債之本旨或債務人違反債之關係上之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係指主給付義務外，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債之關係發展過程中，基於誠信原則，依具體情況所產生之照顧、通知、保護、協力及保守秘密等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應負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另對外會計事項，應取得外來憑證或給與他人憑證，此觀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12條規定可明。而營利事業者開立之統一發票，乃係營利事業者之經營事業之外來憑證之一種，其開立與否，涉及取得憑證者之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與認定，亦涉及給與憑證者之營業額之認定與計算，此在訂有契約之營利事業者間具有上開財產利益之利害關係，乃係履約中保護契約當事人財產利益、給付利益之重要事項，故統一發票之開立，應屬契約之附隨義務，契約一方若有未盡者，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
　⒉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營業人依第14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營業稅法第32條第1、2、3項定有明文。而被告並非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依上開規定，被告依約有履行開立統一發票之附隨義務。查原告確有向稅捐主管機關揭露無法取得憑證之成本3,363,370元(未稅)(計算式：1,445,632元+1,917,738元=3,363,370元)，有其提出之110及111年度蓋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申報收件章」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第267、233頁)，與原告主張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含稅)之數額相當，金額雖有些微差異，原告表示係因會計申報成本時誤計單價所致(見本院卷第290頁)，本院審視兩造陳述，兩造採購之規格及單價確有更迭(見本院卷第288頁)，如以不同單價計算，計算出之成本自會變動，且原告自行申報之進項憑證成本較低，應納之稅額反而較多，衡情應無刻意低價虛報成本之理，則原告前揭所述不無可信之處，且被告自承未開立發票與原告共計3,540,343元(見本院卷第256頁)。故原告因被告未開立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附表編號15、16之進項憑證即金額3,540,343元，致其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168,588元【計算式：3,540,343元-(3,540,343元÷1.05)=168,588元】等情屬實，堪可採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即屬有據。
　⒊被告雖辯稱其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已無再開發票之義務云云，然原告已付貨款4,158,000元扣除解除契約部分即價值178,861元布料後，被告應交付發票金額3,979,139元之進項憑證(計算式：4,158,000元-178,861元=3,979,139元)，惟被告僅交付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附表編號1、5至14非本件爭點，不在本件審理範圍，不予計入)，顯有不足，且原告亦已開立折讓金額為1,451,204元之折讓單予被告，轉為後續貨款之一部分，被告亦已出貨附表編號15、16之口罩布料，即屬另一採購契約，即應重新開立等值之進項憑證，是被告前揭所辯，顯屬無稽，並不足採。
　⒋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168,588元，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無確定給付期限，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4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併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4條、第259條第2款之規定解除946.35公斤(價值178,861元)布料買賣契約，請求返還貨款178,861元及自109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無法以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損害168,588元，及自113年9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范嘉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趙世明 
附表：
編號 被告已開立之發票號碼  發票日期 (民國) 含稅金額 (新台幣/元) 原告付款時間 原告主張之付款及證明 被告意見  1 CP00000000 109/8/22 948,024 109/7/14、 109/9/21 已以轉帳、匯款付款(原證4-1第1筆轉帳、原證4-2圖1) 不爭執 2 　      CP00000000 　 　      109/8/26 　 　      1,890,000 　 109/8/05 原告預付貨款378,000元(原證4-1第2筆轉帳) 不爭執 3    109/8/13 已以轉帳付款(原證4-1第3筆轉帳) 不爭執     　 折讓金額1,451,204元(原證4-3圖1) 折讓金額1,451,204元，轉換為採購單號G000-000000000及G000-000000000之定金    4    109/8/31 原告預付貨款1,890,000元(原證4-2圖2) 不爭執 5 EJ00000000 109/9/2 1,039,500 109/9/17、 109/9/29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原證4-4圖1 (109/9/17信用狀1,795,500元、109/9/29信用狀1,710,601元)】 不爭執 6 EJ00000000 109/9/10 756,000    7 EJ00000000 109/9/16 1,710,601    8 EJ00000000 109/10/7 1,949,214 109/10/1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12信用狀1,949,214元)】 不爭執 9 EJ00000000 109/10/21 2,087,316 109/10/22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0/22信用狀2,087,316元)】 不爭執 10 EJ00000000 109/10/22 233,562 109/11/09 已以匯款付款(原證4-2圖3) 不爭執 11 GD00000000 109/11/01 1,039,500 109/11/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 (109/11/10信用狀1,039,500元)】 不爭執 12 GD00000000 109/11/01 2,499,903 109/12/10 已以下列信用狀付款 【原證4-4圖1、圖2(109/12/10信用狀2,499,903元)】 不爭執 13 GD00000000 109/11/17 543,626 　 折讓金額4,762元 (原證4-3圖2) 不爭執 14 GD00000000 109/11/17 33,217 109/11/16、 110/1/04 扣除上一行之折讓金額後，已以匯款付款( 原證4-2圖4、圖5) 不爭執 15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1頁，但未開發票 　 1,466,658(未稅金額為1,396,817)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1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16 被告出貨明細如本院卷第83頁，但未開發票 　 2,073,685(未稅金額為1,974,938) 　 自編號2、3、4之預付貨款餘額抵扣 被告已出貨(如本院卷第83頁)，前已開立發票號碼CP00000000號發票金額1,890,000元之發票予原告，而未再開立發票 



